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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
补贴相关申报材料清单

1.产权人身份证
2.产权人银行账号
3.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
4.装修内容清单（选填）
5.装修物品纸质发票原件扫描件或电子发票（发票开具时项目名称需要填写规定内的品类目录及具体物品名称，也可写在备注区域，比如：饰面砖-卫生间地砖）
6.支付凭证（支付凭证可以是支付宝、微信、银行卡转账的电子凭证，现金支付的收款收据，支付凭证金额需与发票金额一致）
7.装修改造过程现场照片（反映装修的规模，物品材料购买情况等内容）
8.申请补贴承诺书（系统自动生成，点击确认）
9.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备注：具体材料以小程序申报时所需要为准。

附件2：
申报流程
1. （一）通过手机“皖事通”APP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并点击首页“旧房装修”申请；
（二）通过微信关注“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众号，打开“话说物业”模块后点击首页“旧房装修”申请；
（三）在浏览器搜索“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点击进入“好房子”模块，点击进入“装修补贴”申请。
2. 填报个人信息、上传身份证正反面、填报银行卡信息，（见附图）
3. 填报产权信息，上传房产证照片。
4. 填报物品信息，点击“添加物品材料及发票”模块，根据实际情况勾选物品材料（可多选）、填写消费金额及发票信息（每张发票添加一次），并上传发票附件（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扫描件）、购买物品材料的支付凭证（现金支付的请上传收据）及装修合同（发票由装修公司统一开具的需要提供，自采购无需提供）。
    注：发票中如未备注材料的详细信息（名称、单价、数量、品牌规格、总金额）等，请填写上传物品材料清单（附件6），每张发票对应一张清单。
5. 填写装修信息、上传装修改造过程中现场照片及确认申请承诺书。
6. 提交后联系属地社区现场核查，属地社区核查无误后反馈至区住建局，由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审核，符合要求的，予以审核通过；信息不完整或不清晰无法辨识的，区住建局将补正材料信息要求通过系统反馈给申请人，申请人按要求在7日内补正有关材料提交审核。逾期未补正材料视为放弃此次申请，再度申请需重新排队。


附件3：

铜官区纳入旧房装修补贴的材料服务品类

	序号
	品类
	备注

	1
	饰面砖
	包括墙砖、地砖（含石材）

	2
	板材
	包括实木、石膏线、地板和踢脚线

	3
	集成吊顶
	不含电器设备

	4
	门窗
	不含智能门锁

	5
	定制柜
	非成品柜

	6
	墙纸、涂料
	含油漆、墙布

	7
	卫生洁具
	包括水龙头、马桶（不含智能马桶）、小便斗、上下柜（非成品柜）、台面、五金件、水槽

	8
	水电配件
	包括管道、线缆及相应配件




附件4

铜官区各镇办社区联系表

	序号
	社区
	社区地址
	联系方式

	1
	西湖镇
	铜官区景香苑小区1栋一楼(乌木山社区)
	0562-2200355

	
	
	西湖大道1958号（栖凤社区）
	0562-2866022

	
	
	翠湖一路新湖家园81栋（立新社区）
	0562-2805161

	
	
	立新佳园一期门面房（新庙村）
	13615626288

	2
	东郊办事处
	联盟新苑小区内(联盟社区)
	0562-2600502

	
	
	东山苑小区5栋(天山社区)
	0562-2602021

	
	
	北京东路源东小区旁(开源社区)
	0562-2624515

	
	
	官塘新村200栋一楼(学苑社区)
	0562-2688351

	3
	新城办事处
	泰山大道673号
	0562-2112128

	4
	横港办事处
	金山西村46栋旁城管执法用房（原金山社区）
	0562-3866989

	
	
	金山西路原扫把沟街道（原滨江社区）
	0562-3868604

	5
	狮子山办事处
	狮子山北路298号
	0562-6825981

	6
	天井湖社区
	湖东路和谐家园小区旁
	0562-2882505

	
	
	原映湖社区
	0562-5853021

	7
	人民社区
	长江新村28栋旁（原人民社区）
	0562-2828051

	8
	幸福社区
	商北新村34栋一楼物管中心（原阳光社区）
	0562-2612150

	9
	官塘社区
	石城大道879号
	0562-2688215

	10
	铜官山社区
	
友好家园37栋旁（原友好社区）
	0562-2878332

	
	
	
	0562-2878350

	11
	金口岭社区
	南山村22栋边
	0562-2158190

	12
	鹞山社区
	铜庄二区18栋
	0562-5851367




附件5
实地核查单

	基本信息
	户主姓名
	

	
	联系方式
	

	
	不动产权证号
	

	
	房屋详细地址
	

	实施情况
	房屋已开始实施装修，并形成实物工作量。

申请人：                
时间：    年  月   日   

	核查情况
	经核查，该房屋满足/不满足“2025年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申报细则”要求，未重复申报。

核查人：          
核查单位（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6

旧房装修购置补贴物品材料清单

  申请人：____________        销售方/装修公司：__________（盖章）
申请房屋地址：_____市______县（市、区）_______        
	序号
	物品或材料
	品牌规格
	单价
	数量
	金额（元）

	1
	
	
	
	
	

	2
	
	
	
	
	

	3
	
	
	
	
	

	4
	
	
	
	
	

	5
	
	
	
	
	

	6
	
	
	
	
	

	7
	
	
	
	
	

	8
	
	
	
	
	

	总    计
	


注：发票的票面信息中，项目名称没有填写具体的物品材料或备注栏未填写物品材料及金额的，此清单由销售方/装修公司盖章，由申请人上传申报。

